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

函之核查意见 

2018 年 11 月 12 日，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农科

技”、“上市公司”或“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11 月 13 日，上市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中国农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22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独

立财务顾问”）作为国农科技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

了分析、核查，现就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回复如下： 

问题一、重组报告书显示，武汉用通将在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付清全部交易价

款，其最近两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总额 2,795.16 2,636.08 

负债总额 1,824.78 2,128.69 

所有者权益 970.38 507.39 

营业收入 9,654.06 6,716.48 

营业成本 3,975.87 5,843.46 

净利润 462.99 127.48 

资产负债率 65.28% 80.75% 

此外，你公司提示称“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后，若交易对方在约定时间内无法

筹集足额资金，则本次交易价款存在不能按时支付的风险。” 

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补充披露交易对方具体

的履约保障和违约赔偿措施及其可行性，说明其筹措资金的具体安排、资金来

源及是否合法合规，交易对方是否具备及时、足额支付交易对价的能力。请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交易对方具体的履约保障和违约赔偿措施及其可行性 

为保障双方严格履行相关交易条款，交易双方签署的《企业产权转让合同》

约定了交易对方未及时、足额支付交易对价的违约责任： “乙方因自身原因未按

本合同之规定支付转让款或未办理标的产权的过户手续，每延迟 1 日，须向甲方

支付转让款总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延迟付款超过 15 日，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已收取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截至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署日，交易对方已缴纳保

证金 1,500 万元，上述履约保障和违约赔偿措施具备可行性。 

为进一步增强履约保障，经双方协商，武汉用通出具《关于办理产权过户相

关事项的承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交易对价，并于全部交易价款支付

完成后再办理《产权交易鉴证书》及标的产权的过户手续。 

（二）筹措资金的具体安排、资金来源及是否合法合规，交易对方是否具

备及时、足额支付交易对价的能力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武汉用通 2016 年、2017 年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2,636.08 万元、2,795.16 万元，2016 年、2017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127.48 万

元、462.99 万元，经营状况良好。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说明，交易对方拟通过股

东增资或股东借款方式筹措本次交易的资金。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具备履约能力及资金来源的说明》：“本公司具备

参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履约的能力，用于受让股权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国农科技或山东华泰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双方已在签署的《企业产权转让合同》中对

交易履约保障和违约赔偿措施作出了具体约定，具备可行性；武汉用通拟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剩余对价，且已出具关于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的承诺；

取得增资款或借款后武汉用通将具备及时、足额支付交易对价的能力。为进一步

增强履约保障，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同意于交易价款全部付清后再办理标的资

产股权过户。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双方已在签署的《企业产权转让合同》中对

交易履约保障和违约赔偿措施作出了具体约定，具备可行性；武汉用通拟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剩余对价，并已出具关于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的承诺。

同时，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交易对价，并于全部交

易价款支付完成后再办理标的资产股权过户，不会导致公司在办理标的资产产权

过户后不能及时获得交易对价的风险。 

 

问题二、重组报告书显示，“交易对方自取得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

交易鉴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标的产权的过户手续。交易对方保证自标的

产权过户之日起，承担出资人的全部责任。”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深圳联合产权交

易所出具《产权交易鉴定书》及办理标的产权过户的具体条件与时间安排，并

说明该产权过户安排是否存在导致你公司不能及时获得交易对价的风险。请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交易对价支付及标的产权过户的条件和

时间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签署的《企业产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的支付时间及比例如下： 

（1）合同生效后，武汉用通已支付的保证金立即转化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2）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武汉用通再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30%； 

（3）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武汉用通支付剩余全部交易价款。 

同时，《企业产权转让合同》还约定：自取得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

权交易鉴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标的产权的过户手续；交易对方因自身原

因未按本合同之规定支付转让款或未办理标的产权的过户手续，每延迟 1 日，须

向上市公司支付转让款总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延迟付款超过 15 日，上市公司



 

 

有权解除本合同，已收取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该产权过户安排存在可能导致公司不能及时获得交易对价的风险 

根据《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本次交易可能存在标的产权过户前上市

公司不能及时获得交易对价的风险。为避免该等情况的出现，经双方协商，武汉

用通出具《关于办理产权过户相关事项的承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交

易对价，并于全部交易价款支付完成后再办理《产权交易鉴证书》及标的产权的

过户手续。 

综上所述，根据《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交易对价支付及标的产权过户

的条件和时间安排，本次交易可能存在标的产权过户前上市公司不能及时获得交

易对价的风险。为避免该等情况的出现，武汉用通已出具承诺，承诺按照合同约

定时间支付交易对价，并于全部交易价款支付完成后再办理标的资产股权过户，

不会导致公司在办理标的资产产权过户后不能及时获得交易对价的风险。 

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于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十三、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交易鉴定书》及办理标的产权过户的具体条件与

时间安排”。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交易对价支付及标

的产权过户的条件和时间安排，本次交易可能存在标的产权过户前上市公司不能

及时获得交易对价的风险。为避免该等情况的出现，武汉用通已出具承诺，承诺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交易对价，并于全部交易价款支付完成后再办理标的资产

股权过户，不会导致公司在办理标的资产产权过户后不能及时获得交易对价的风

险。 

 

  



 

 

（此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之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项目主办人签名：                                  

陈清 

  

                                                  

叶安红 

 

项目协办人签名：                                  

朱翊坤 

 

法定代表人签名：                                  

余维佳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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